
1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成

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相关事项议案，现基于独立立场发表如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子公司承接项目工程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子公司四川华神钢构有限责任公司拟与成都和誉汽车有限公司达成的关联交易

均是交易双方基于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自愿协商达成，没有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上述情

况，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向关联方租赁办公经营场地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拟与黄明珍及万久根二人达成的关联交易均是交易双方根据公平、公正的

市场原则自愿协商达成，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至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关于共同投资设立医美医院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拟与成都新谷华创科技有限公司达成的关联交易均是交易双方基于业务发

展需要，为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董事

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一）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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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审阅，蓝海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合法，

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2、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综上，我们一致

同意蓝海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二）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独立意见 

经审阅，本次董事会审议聘任的高管人员具备任职资格，且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能够胜任公司董事会所聘任的职务，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禁入

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发现有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规定的情况。 

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孙继林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执行总裁）；聘任李俊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聘任刁海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三）关于子公司承接项目工程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子公司四川华神钢构有限责任公司拟与成都和誉汽车有限公司达成的关联交易

均是交易双方基于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自愿协商达成，没有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上述情

况，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四）关于向关联方租赁办公经营场地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向关联方租赁写字楼作为项目经营和办公场地，是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次公

司拟与黄明珍及万久根二人达成的关联交易金额均是参考了相同标准的办公场地租金及

周边租赁价格，按照统一标准执行，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一致

同意该关联交易。 

（五）关于关于共同投资设立医美医院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

来企业同等对待，在审议此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不存在利益输

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对公司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医美医院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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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

前认可及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2021年 6月 8日 


